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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田家庵区外贸进出口奖励办法》的
通知 

田政办〔2019〕5号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有关部门，区属有关单位：  

《田家庵区外贸进出口奖励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9年 2月 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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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家庵区外贸进出口奖励办法 

 

为贯彻落实中央“六稳”决策部署中“稳外贸”工作要求，

加快田家庵区对外开放步伐，鼓励和支持外贸企业做大做强，促

进全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 

一、奖励原则 

（一）公开透明。严格按照海关统计数确定奖励额度，对申

报奖励的企业予以公示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 

（二）适度适中。严格界定奖励对象及范围，科学确定奖励

额度、标准、程序等要素，稳定资金来源，做到循序渐进、适度

适中，确保政策扶持的针对性、科学性、延续性。 

（三）年度兑现。采取年度统计兑现制度，待全年进出口数

据出来后，进行集中审核、奖励，并遵照财务制度管理程序进行

奖励资金划拨。 

二、奖励对象 

具有法人资格，已在田家庵区内办理对外贸易经营备案登

记，并完善进出口手续的企业和贸易公司。 

三、奖励范围 

统计年度内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和贸易公司。 

四、奖励标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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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进出口实绩企业给予奖励。以企业往年进出口实绩为基

数，基数内每美元奖励 0.015元人民币，超基数部分每美元奖励 

0.03 元人民币；对当年新发生实绩企业，按照每美元奖励 0.03

元人民币标准执行。(招商引资企业未完成与区政府签订协议中

外贸进出口任务的不予奖励)。 

五、资金发放 

外贸进出口奖励资金纳入区财政预算安排。由区商务局根据

市商务局和海关提供的数据进行审核，审核完毕后由区商务局提

出奖励建议名单和金额，报区政府审定批准后，由区财政局将奖

励资金发放给区商务局，由区商务局兑现给相关企业。 

六、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
